
泗阳县 2024 年小麦良种补贴项目—淮麦 33

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单位（全称）： 泗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简称甲方）

中标供应商（全称）： 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泗阳县 2024

年小麦良种补贴项目—淮麦 33 项目相关事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一、采购明细：

1、货物名称：淮麦 33 小麦种子

2、品牌及产地：明天、江苏

3、质量要求：合格

4、成交单价：4.19 元/公斤

5、最终补贴金额以农户实际采购数量为准，总补贴额不超过 87 万元

二、交货时间、地点

（一）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后 7日历天内送至指定地点 。

（二）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

三、质量技术标准

淮麦 33 种子：纯度≧99%、净度≧99%，发芽率≧85%，水分≤13%。25 公斤

/袋。

四、运输方式及费用

由乙方视情况自定运输方式，费用自负。

五、验收

（一）在货物交付后 3 日内，甲方根据技术要求组织验收，验收内容包括：

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货物最终验收后，乙方应对由于

自身货物问题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二）采购单位组建验收小组，验收小组由单位纪检人员、技术人员等三人

以上组成。



（三）甲方在验收中，如发现有与合同规定不符的，应在 3 天内向乙方提

出书面意见，不签发验收单，并同时将该书面意见提交至采购中心。乙方在接到

甲方书面意见后，应在 3 天内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采购中

心。

（四）供应商所投产品需进行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应不低于《关于印发

〈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文件规定的参考标准。在履约验收时按照本

条款执行，违反本约定的对照合同违约条款追究违约责任。

六、付款方式

验收完成且收到供应商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额 100%。（备注：

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

七、售后服务

验收通过之日起质保期 6 个月。质保期内，乙方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由

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八、履约保证金: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九、违约条款

（一）乙方不按期完成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除甲方或不

可抗力造成原因外，每延迟交付一天，按合同总价款的 1-3‰支付违约金， 延

期超过 3 日，甲方有权强制解除合同。

（二）乙方所供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规定的，由其负责包换

或包修，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三）非因甲方原因，乙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致使工作延误，甲方

有权要求其强制履行或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等额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四）本项目不得转让分包，如有发生，无条件清理退场，所造成的一切损

失由乙方负责。

（五）甲方未按约定期限付款的，除向乙方支付货款外，须按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规定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十、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免除并承担由于甲方在其本国使用该项目时而引起第三方

提出的侵犯专利权、知识产权或设计权的起诉、行动、行政程序索赔、请求等以

及甲方为此而产生的损失和损害、费用和支出（包括律师费）。

十一、合同生效及审核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签订的内容不能超出招标文件和

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十二、合同的组成部分

本合同条款、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投标人在开标时的书面承

诺等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四份，以中文书写，甲方、乙方各执一份，招标代理、财政局政

府采购管理处各一份。

十四、本合同一切未尽事宜，按民法典有关规定执行，无相关规定的，由甲

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泗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盖章） 乙方：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地址： 地址：

法定（授权）代表人：付立冬 法定（授权）代表人：张欢

联系人： 付立冬 联系人： 张欢

联系电话： 18352766173 联系电话： 1855170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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